
和田地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印发《关于“和墨洛昆”

公交一体化线路运行票价的通知》

（和发改规〔2024〕1 号）

和田都玉客运有限责任公司公交分公司：

《关于“和墨洛昆”公交一体化线路运行票价的通知》

已经行署同意，现印发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抓好贯彻落

实。

和田地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2024 年 2 月 20 日



关于“和墨洛昆”公交一体化线路
运行票价的通知

为有序推进城乡公交一体化发展，更好满足“和墨洛昆”

三县两市沿线群众的出行需求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

法》《政府制定价格行为规则》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定价目录》

等规定，和田地区发展改革委在履行成本调查、价格听证、

合法性审查基础上，经行署 2024 年第一次常务会议研究同

意，现将“和墨洛昆”公交一体化线路运行票价通知如下：

一、票价收费标准

（一）公交票价。实行按里程计价方式，即：5 公里以

内 1 元，每增加 5 公里增加 1 元。详见附表。

（二）儿童票价。身高 1.2-1.5 米的儿童乘车执行相应

客票半价优待。原则上 1 名大人可携带 2 名 1.2 米（含 1.2

米）以下儿童乘车，超过 2 名的按照相应客票半价予以收取。

二、相关优惠政策

（一）对 65 岁以上老人，1.2 米（含 1.2 米）以下、且

不单独占座儿童乘车免票，原则上 1 名大人可携带 2 名以下

儿童。

（二）持中华人民共和国退役军人优待证、残疾人证，

烈士、因公牺牲军人、病故军人遗属优待证的可免费乘车。

三、相关要求

（一）开展成本监审工作。此次根据和田都玉客运有限

责任公司公交分公司实际运行情况暂按成本调查结论制定



的试行票价。待企业正式运行 3 个完整会计年度后，地区价

格主管部门将对企业公交一体化线路运行票价开展成本监

审，企业应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和要求报送经营成本相关数据

和资料。

（二）严格落实优抚政策。和田都玉客运有限责任公司

应严格按照国家、自治区、地区有关规定，落实特殊群体优

抚政策。

（三）切实提高服务和管理水平。客运公交企业要通过

安装客流计数器等技术手段，在准确掌握各条线路客运量基

础上，合理制定线路班次，不断提升客运服务质量，为群众

提供更便捷的运营服务。

本通知自 2024 年 3 月 20 日起执行，有效期至 2027 年 3

月 20 日。由和田地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负责解释。

价格举报电话：12315

附：票价表

2024 年 2 月 20 日


